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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同意 142,042,06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69%；

反对 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7、《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42,042,06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69%；

反对 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8、《关于拟定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653,51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3161%；

反对 4,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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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《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42,042,06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69%；

反对 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12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42,042,066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69%；

反对 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3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

议的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

东会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 结论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

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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